
101 年度「證券經紀商及自營商高階主管業務宣導會」黃局長致詞稿 

101 年 10 月 2 日 

證交所薛董事長、許總經理、券商公會簡副理事長及在座各位券商主管，大家好！

今天非常高興在這風光明媚的淡水漁人碼頭，與大家一同參加證交所舉辦的證券

經紀商及自營商高階主管業務宣導會。 

一直以來，本局非常關切證券業者的業務發展，也用心聆聽市場業者的各項建

議，只要能夠顧及到審慎監理，而業務的開放也確實能提昇證券業的業務量，必

定會採納辦理，而且與業者共同努力，積極突破各項障礙，讓整體市場更繁榮發

展。 

近期證期局也規劃實施多項的市場興利措施： 

1、發展具兩岸特色之金融業務 

隨著近年來兩岸經貿關係持續穩定發展，產業互動也更為密切，為進一步協

助金融業者掌握兩岸經貿往來發展之契機，作為產業發展之後盾，金管會與

中央銀行、陸委會已積極規劃「發展具兩岸特色之金融業務計畫」，把大陸地

區視為一般的境外地區，只要不牽涉到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」，政府的行政命

令可以處理的，相關的法規都可以調整，後續也可以隨時檢討。例如，近期

業已開放證券商可以在境外開立人民幣帳戶，而等到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

錄(MOU)生效後，證券商也可在國內的外匯指定銀行(DBU)開設人民幣帳戶，

以利證券商無須頻繁進行新台幣、美元與人民幣的換匯，避免增加換匯成本

及風險。 

2、發展以台灣為主的國人理財平台 

發展以台灣為主的國人理財平台，主要是將目前國人透過境外機構進行資產

管理的有關業務，拉回由國內金融機構辦理，為國人賺取最佳報酬。其發展

策略包括銀行、證券商及投信投顧業發展多元商品、爭取四大基金國外代操

業務、放寬涉及外幣的證券業務、提供金融機構培植本地人才的誘因。具體

措施如放寬境外結構型商品連結台股等國內有價證券標的，放寬境內外結構

型商品可連結至大陸利率、匯率等指標；研議放寬證券商外幣風險部位不得

逾淨值 15%，及 5千萬美元的規定。目標即希望目前由境外機構辦理的業務，

可由國內證券商辦理，擴展證券商業務，並與海外金融機構公平競爭。其中



開放證券商辦理離境證券業務，已獲得政府相關部門高度支持，將以立法院

本會期完成法定程序為目標。 
 

此外，其他如放寬證券商海外子公司營業範圍，落實在地監理原則等，諸多改革

開放措施，皆以提升業者競爭力，並建立自由化、國際化及穩定安全的證券市場

為目標，本局也將持續以「為所當為，全力以赴」的態度，積極推動各項措施，

以提升我國證券業者在區域金融市場之競爭優勢。 

最後，誠摯感謝證交所舉辦此類業務交流宣導活動，藉由各市場參與者間良性溝

通互動，可望攜手促進證券市場之健全發展，推動各項證券業務創新，使台灣證

券市場更上一層樓。謝謝大家。 


